广州软件学院毕业论文
（设计）学术不端行为处理办法

第一条  为规范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管理，推进建立良好学风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严肃处理毕业论文（设计）作假行为，根据《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》（教育部令第34号）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 本科学生应当恪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，在指导教师指导下独立完成毕业论文(设计)。
第三条  毕业论文(设计)指导教师应当对学生进行学术道德、学术规范教育，对其毕业论文(设计)研究和撰写过程予以指导，对毕业论文(设计)是否由其独立完成进行审查。
第四条  教学单位应加强学术诚信建设，健全学位论文审查制度，明确责任、规范程序，审核学位论文的真实性、原创性。
第五条  本办法所称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学术不端行为包括下列情形：
（一）购买、出售毕业论文(设计)或者组织毕业论文(设计)买卖的；
（二）由他人代写(做)、为他人代写(做)毕业论文(设计)或者组织毕业论文(设计)代写(做)的；
（三）剽窃他人作品和学术成果的；
（四）伪造或篡改数据的；
（五）有其他严重毕业论文(设计)作假行为的。
第六条  答辩前发现学生毕业论文(设计)有学术不端嫌疑，由相关教学单位进行认定，视具体情节进行处理，直至取消其答辩资格，毕业论文(设计)成绩按不及格处理。同时，教学单位应及时报告教务处。
第七条  答辩后，凡举报或检查发现毕业论文(设计)有学术不端嫌疑，由相关教学单位进行调查和初步认定，学校将组织教务处、相关专家对其进行审核认定。被认定为学术不端行为，由学校教务处告知当事人，当事人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向学术委员会提出申诉。
第八条  本科学生毕业论文(设计)经查实确认为购买、由他人代写(做)、剽窃或者伪造数据等作假情形的，学校取消其学士学位申请资格，并视情节给予留校察看、开除学籍处分。已经获得学士学位的，依法撤销其学士学位，并注销学位证书。
第九条  为他人联系代写(做)、出售毕业论文(设计)或者组织毕业论文(设计)买卖、代写(做)的人员，属于在校本科学生的，学校视情节给予留校察看、开除学籍处分；属于学校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的，按校规校纪严肃处理。
第十条  指导教师未履行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以及毕业论文(设计)指导和审查把关等职责，其指导的学生毕业论文(设计)存在学术不端情形的，视具体情况按教学差错或教学事故进行处理。
第十一条  对频繁或大面积出现毕业论文(设计)学术不端或者学术不端行为影响恶劣的教学单位，学校予以通报批评，并按规定追究该部门负责人的责任。
第十二条  本科学生毕业论文(设计)学术不端行为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，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。
第十三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